
东莞勤上光电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关于 2020 年度无保留意见审计报告中强调事项段有关事项的 

专项说明 

大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东莞勤上光电股份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公司”）2021 年度财务报表进行了审计，出具了带强调事项段的无保留意

见《审计报告》（大华审字[2022]009482 号）。根据中国证监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

的相关要求，公司董事会对审计报告所涉及的事项作出专项说明如下： 

一、审计报告中强调事项段的主要内容 

“我们提醒财务报表使用者关注，财务报表附注“十四、（四）、1、控股股

东、实际控制人和一致行动人股份冻结及诉讼事项”、“十四、（四）、2、本公司

与股东业绩补偿合同纠纷事项”、“十四、（四）、3、案外人执行异议及诉讼纠纷

事项”法院均尚未判决，该事项未来的不确定性可能对东莞勤上产生重大影响。

本段内容不影响已发表的审计意见。” 

二、董事会关于所涉及事项的相关说明 

大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公司 2021 年度财务报表出具了带强调

事项段的无保留意见审计报告，该意见是根据中国注册会计师审计准则要求，出

于职业判断出具的，依据和理由符合有关规定，公司董事会对审计意见无异议，

关于所涉及事项作如下说明： 

1、关于财务报表附注“十四、（四）、1、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和一致行

动人股份冻结及诉讼事项” 

公司控股股东东莞勤上集团有限公司和实际控制人李旭亮、温琦持有的公

司股份存在被司法冻结和轮候冻结的情形，有关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的相

关股份、诉讼情况，公司已多次在指定媒体披露，公司将积极关注相关事项的进

展情况，并督促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按照相关法律法规要求及时履行信息披露

义务。 

2、关于财务报表附注“十四、（四）、2、本公司与股东业绩补偿合同纠纷

事项” 

本公司作为原告于 2019 年 9 月 25 日对本公司股东华夏人寿保险股份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华夏人寿”）、北京龙舞九霄股权投资中心（有限合伙）（以下

简称“龙舞九霄”）、北京龙啸天下教育咨询中心（有限合伙）（以下简称“龙啸

天下”）、北京信中利股权投资中心（有限合伙）（以下简称“信中利”）、深圳市

创东方富凯投资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创东方”）、杨勇、张晶、曾勇、

朱松、北京龙文环球教育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龙文环球”）应向公司履行

业绩承诺补偿事宜向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诉讼，并对上述被告主体持有的本

公司相关股份进行了诉前财产保全。 

2019 年 12 月 24 日，本公司与信中利、张晶达成了和解并签署了《和解协

议》。信中利、张晶以其非现金资产认购取得本公司的股份数量的 15%（合计

7,089,948 股）向本公司补偿，用于补偿本公司的全部股份由本公司以 1 元的价

格回购注销。公司董事会、股东大会分别于 2019 年 12 月 27 日、2020 年 1 月 13

日审议通过了《关于定向回购部分业绩承诺补偿义务人应补偿股份的议案》及《关

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全权办理业绩承诺补偿方案实施相关事宜的议案》。

截至审计报告日，公司尚未完成上述股票回购注销手续。 

2020 年 6 月 2 日，本公司与创东方达成了和解并签署了附生效条件的《和

解协议》，创东方将以其非现金资产认购取得本公司的股份数量的 15%（合计

444,445 股）向本公司补偿，用于补偿本公司的全部股份由本公司以 1 元的价格

回购注销。目前该《和解协议》尚未达到生效条件，待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关于

（2019）粤 03 民初 3869 号案件第一次开庭审理次日起生效（若生效裁判裁决深

圳市中级人民法院对该案无管辖权，则本协议在管辖权异议生效次日起生效）。

协议生效后，公司将召开董事会和股东大会审议创东方按照《和解协议》应补偿

公司股份的回购注销事宜。 

2020 年 11 月 27 日，本公司与曾勇、朱松达成了和解并签署了《和解协议》，

本公司于 2020 年 11 月 30 日、2020 年 12 月 22 日分别召开了第五届董事会第七

次会议、2020 年第七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定向回购部分业绩承

诺补偿义务人应补偿股份的议案》。本公司以总价人民币 1 元回购曾勇、朱松因

未能完成业绩承诺应补偿公司的 12,528,888 股股份并予以注销。截至审计报告日，

本公司已完成对曾勇、朱松应补偿股份的回购注销手续。 

截至审计报告日，本公司尚未与华夏人寿、龙舞九霄、龙啸天下、杨勇、龙

文环球就业绩补偿事宜达成一致意见，本公司向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的该诉



讼事项正在审理中，后续公司将通过积极参与诉讼或继续争取协商等方式，敦促

有关当事方尽快落实《补偿协议》的相关补偿事宜。 

3、关于财务报表附注“十四、（四）、3、案外人执行异议及诉讼纠纷事项” 

该诉讼事项法院尚未判决，公司将积极参与诉讼，并根据诉讼的进展情况

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东莞勤上光电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 年 04 月 21 日 

 

 


